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处理意见表
此表系统导出路径：研究生科老师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-学籍-学籍异动（类型选博转硕）-异动打印-查询-处理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院系
	
	 专业
	
	年级
	
	导师
	

	培养类型
	
	在校类型
	
	入学时间
	
	学制
	

	联系方式
	
	籍贯
	
	处理类型
	

	预计毕业时间
	必须满足：直博生入学 3 年、硕博连读生转博后1年的学籍管理规定
年以上

	处理事由：
中期考核不合格,予以分流，转为硕士生（此为“博转硕”的分流陈述；其他分流：请陈述分流事由及结果）。
博士专业为：XXX(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），转硕后专业为：XXX（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），转硕后专业XXX（一致/不一致）    

经办人签字：（院系研究生科经办老师签字）
年
月
日

	导
师
意
见
	签字：（不能用签字章）  年
月
日

	院
系
意
见
	研究生科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（不能用签字章）
年
月
日
	主管领导意见：
   注：签署的时间 请注意先后顺序
本人签字：（不能用签字章）
（公章）请加盖公章
年
月
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年
月
日


注：如有相关文档，请附后一起提交。
